辦理保全程序及取回擔保金流程圖

圖1保全程序流程圖


圖2取回擔保金流程圖


有





否





聲請保全執行





繳納擔保金





簽發擔保金





是





無





查標的是否移轉





查有無財產所得





准





准





30日內（強執§132Ⅲ）





否





駁





有





是





無





金錢


請求





非金錢


請求





結案





結案





法院裁定


(備註2)





法院裁定


(備註2)





向法院


聲請假處分


（民訴§532）





向法院


聲請假扣押


（民訴§522）








查有無財產所得





查標的是否移轉





假扣押程序





保全程序





假處分程序


(備註1)





筆錄內應載明同意無條件取回擔保金





勝





和解





敗





向提存所


聲請取回擔保金





向法院


聲請返還擔保金


（民訴§104Ⅰ）








結案





向法院聲請撤銷裁定（民訴§530、§533）


向法院聲請撤回執行


向法院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（民訴§104Ⅰ(）





判決確定





駁





備註：


1.依國私共有土地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規定應聲請假處分者，依該處理原則辦理。


2.含提起抗告或再抗告之裁定。








